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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横琴新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hengqin.gov.cn/hengqin/xxgk/201802/021d49d7974a46e8b1a0f928c183d59f.shtml） 

 

附錄 

珠海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 

珠横新办〔2018〕4 号 

 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横琴新区扶持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区直各部门，区属各国有企业： 

《横琴新区扶持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暂行办法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商务局反映。 

 

 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18 年 2 月 12 日 

  

横琴新区扶持软件和集成电路 

设计产业发展暂行办法 

  

一、为进一步扶持我区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,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聚集，根据我区

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 

二、本办法适用于在横琴新区完成工商、税务登记，并在横琴新区、保税区及洪湾片区

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区域内实际运营，从事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领域的研发、生产、流通和

服务的企业与机构。 

三、对区内入选“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”和“国家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设计企

业”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扶持，多次入选不重复扶持。 

四、对年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的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，首次获得开发能力成熟度模

型集成（CMMI）3 级以上认证的，给予奖励资金 20 万元。 

五、对首次获得国家系统集成资质三级以上的企业，给予奖励资金 10 万元。 

六、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芯片产品，按首次流片费用的 50％给予补

贴，每个企业年度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七、对企业租用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 EDA 工具研发新产品的，按实际发生费用给予 50%

但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费用补贴；对年销售额超过 5000 万元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，独立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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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DA 软件的，按实际购买经费的 10%给予补贴，每个企业年度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，

工具升级不重复补贴。 

八、对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，获得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实验室资质

的，给予 50 万元资质认证补贴。 

九、对申报材料不实、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企业，依法追回已奖补资金，并列入横琴新

区失信商事主体名单，对被列入名单的商事主体及其责任个人实施联合惩戒。 

十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 

十一、本办法由横琴新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 

 


